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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关于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的承诺函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一药业”、“发行人”、“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已于 2020 年 11 月 9 日经贵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发审会”）审核通过；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向贵会

报送了封卷稿文件，完成了封卷；于 2020 年 12 月领取了贵会出具的《关于核准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238 号）。 

发行人及发行人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聘请的中介机构于 2021年 5月 10日向贵

会报送了全套特一药业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重大事项说明文件，对发行人 2020

年年度报告等会后事项进行了说明，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1 日发布的《特一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的公告》和《特一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的承诺函》。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披露了《2021 年半年度报告》，显示公司 2021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531.42 万元，同比上年同期增长

174.9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6,261.75 万元，

同比上年同期增长 225.02%。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作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法律顾问，根据中国

证监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

监发行字[2002]15 号）、《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

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和《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

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等文件的有关规定，遵循勤勉尽责、诚实信用的原则，对

特一药业的会后有关事项给予了持续、必要的关注，并认真履行了尽职调查义务。

现就公司自 2021 年 5 月 10 日（最后一次会后事项报送日）起至本承诺函出具日

期间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事项，承诺如下：  

1、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

审计，并出具了大信审字[2021]第 5-10012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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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后事项期间，没有影响公司发行新股的情形出现。 

3、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

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4、公司的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 

5、公司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6、公司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公司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发行人的经营管理有重

大影响的人员变化。 

8、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申请文件中

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经办公司业务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其保荐代表人、会计师事务所

及其签字注册会计师、发行人律师事务所及其签字律师在会后事项期间未受到有

关部门的处罚，且未发生更换。 

10、公司未就本次非公开发行编制盈利预测。 

11、公司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仲裁和股权

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公司发行新股的潜在纠纷。 

12、公司未发生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公司未发生影响公司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变化。 

14、公司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公司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公司不存在其他影响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18、公司不存在因媒体质疑报道以及相关质疑报道对本次非公开发行产生实

质性影响的事项。 

综上所述，自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0 日（最后一次会后事项报送日）起至本

承诺函签署日，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或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

重大影响的尚未披露的事项，符合《公司法》和《证券法》及有关法规规定的各

项发行条件，没有发生《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

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所述重大事项及其他影响公司非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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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股票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且符合《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新

修订）——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

规程》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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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关于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的承诺函》的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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